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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核子反應器設施安全諮詢會第 4次會議紀錄 

一、時  間：114年 4 月 25日（星期五）下午 2時 

二、地  點：核能安全委員會 2樓會議室 

三、主  席：張似瑮 

四、出席委員：王朝正、王雲哲、王詩涵、吳文方、吳瑞南、周元昉、

馬國鳳、張 欣、潘 欽、蔡克銓、戴明鳳、顏秀慧 

(註：委員排序依筆畫遞增) 

五、列席人員： 

    核 安 會：高 斌、趙衛武、許明童、曹松楠、鄭再富、臧逸群、 

              朱亦丹、黃朝群、洪進達、張禕庭、方集禾、熊大綱、 

              黃郁仁、王聖舜、江建鋒、吳宗翰、林子桀、黃亭堯 

    台電公司：康哲誠、高  起、彭富福、楊國華、顏昌發、黃朝丁、 

              吳思穎、葉久萱、許婷惟 

六、第 5 次會議之電廠參訪活動地點討論： 

本次會議決議下次參訪地點：核一廠、核二廠。 

七、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一)有關各委員就地震儀之相關意見，請台電公司針對核三廠地震儀

一併進行檢視。 

本次會議決議：同意結案。 

(二)針對本次會議各委員提供之諮詢意見，請納入核電廠管制及執行

作業規劃參考。 

本次會議決議：同意結案。 

(三)對於核電廠於除役期間需維持運轉之系統設備，請台電公司依相

關規定落實品質管控，並請核安會嚴格監督其維護與運作情形，

以確保系統設備之可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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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決議：同意結案。 

八、報告事項： 

(一)核能電廠除役期間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相關法規修訂說明(略) 

(二)核三廠機組運作安全執行現況(略) 

(三)核三廠機組運作安全管制說明(略) 

(四)委員發言紀要及回應說明： 

委員發言紀要： 

1. 此次修正案是因應核電廠除役期間，僅用過燃料池仍存有燃

料的情況。針對此狀況，如何保障運轉人員考取執照後的工

作權益？ 

2. 請台電公司說明此次修正案所對應之人力需求數量為何？ 

3. 請進一步說明本次修正案中制度上主要差異為何？ 

4. 關於運轉人員的相關管制規範，是否能沿用運轉期間的制度

與作法？ 

核安會回應說明紀要： 

1. 核電廠在除役期間各階段均有相應之專長需要，特別是人才

培育與經驗傳承方面，相關要求亦已明確納入除役計畫之中，

台電公司須依除役計畫審慎評估所需人力及專業。 

2. 鑒於除役期間運轉人員仍實際負責用過燃料池的燃料安全管

理，因此本次修正案，針對原法規中表述不夠明確的部分，

進行修正。而在訓練時數的規劃上，也參考了其他先進國家

的作法作為依據。 

3. 過去的管制重點主要在於核子反應器的操作，因此相關規範

也以核子反應器為管控核心。本會為了體現對核電廠除役期

間燃料安全、吊運作業的重要性，於本次修正案中特別將「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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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反應器設施」及「用過燃料池」等用語明確納入，藉此清

楚界定持照運轉人員在運轉期間及除役期間的作業範圍與職

責權限。 

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 

1. 對於已考取執照的運轉人員，在所有燃料完成移轉至乾貯設

施後，若有組織人力重整需要，本公司將透過人力媒合機制

安排後續職務調動，例如先前龍門電廠人員安排至其他核能

電廠服務。人員轉置至新單位後，亦將接受必要的訓練，確

認具備執行新職務之能力後，方可正式上線工作。 

2. 依據修正法規規定，每個電廠當值需配置3名持照運轉人員，

並考量再訓練及輪班需求，實際需配置 5 組持照值班人力。

另執行燃料吊運作業亦需 5 名持照運轉人員，初步估算至少

需 20 名持照運轉人員，方可滿足作業與法規要求。根據本公

司近期的人力盤點結果，目前核一、核二及核三廠於乾貯設

施建置完成前，所持有的運轉人員執照數量，仍足以將所有

燃料轉移至乾貯設施。 

3. 過去在核電廠運轉期間進行大修排程燃料吊運作業時，因涉

及反應爐爐心反應度的變化，現場必須由一位高級運轉員進

行監督。然而，對於未來用過燃料從用過燃料池移至乾式貯

存設施的作業安全，核安會基於高級運轉員具備事故指揮及

通報責任，仍要求必須由一位高級運轉員在場監督才能執行。 

委員發言紀要： 

1. 在核三廠運轉執照到期，且爐心燃料全數退出之後，是否有

適當的措施可確保反應器等系統維持在良好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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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鑑於現今網路時代訊息傳播快速，建議核電廠對於火災防

護等事項應更加嚴謹以對。另外，本次因熔切作業引發的火

災事件，是由電廠自有員工執行，還是由外包承攬商負責？ 

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 

1. 根據本公司的規劃，在核三廠相關設備與系統正式拆除前，

將參考國外經驗及相關技術文件，並執行必要的維護作業，

以確保各項系統持續維持良好狀態。 

2. 感謝委員的提醒。本次火災事件係由外包承攬商執行熔切作

業時，因施工不慎引燃廢棄冷卻水塔內部可燃塑膠材料，造

成悶燒並引發火災，進而引起民眾關注與疑慮。雖然在作業

開始前，已由核三廠員工與承攬商共同召開工具箱會議，針

對潛在危險因子與防範措施進行確認，且作業期間亦安排工

安及檢驗人員至現場查核，但仍發生此次事件。對此，我們

已進行深切檢討，並將加強動火作業之安全防護措施，以防

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委員發言紀要： 

1. 電廠如何確認消防班外包人力的能力與資格？又是如何進行

相關訓練的？ 

2. 是否可以使用防護罩，以限制焊切作業時火星的噴濺範圍？

另外，根據實務經驗，也建議電廠留意拆除作業區域附近的

消防栓，是否具備足夠的火災防護功能。 

3. 針對核三廠火災事件當天，有鎮民代表駕車衝撞電廠大門的

情況，請問電廠是否有相關的標準作業程序進行應對？ 

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 

1. 本公司對消防班外包人員有明確的資格要求規範，包括需完

成初始訓練並符合相關資格條件。之後也會依據法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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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安排再訓練課程與每季消防演練，確保人員持續具備必

要的專業能力與應變技能。 

2. 感謝委員的寶貴建議。本次火災事件發生前，作業區周圍的

草皮雖已事先潤濕，並覆蓋防火毯以防止起火，但卻疏忽了

冷卻水塔內部仍存有可燃性塑膠散熱鰭片。若當時能進一步

採取措施，例如使用防護罩將火星侷限於特定範圍，或許可

避免火星受風勢影響而引發火災。至於消防栓部分，本公司

對消防班有定期消防演練要求，規定消防水庫車抵達火場後

須立即從就近消防栓建立水線，使水庫車作為中繼站以提供

穩定滅火水源。電廠消防計畫亦已將各防火分區（廠房及廠

區）內的消防栓功能納入整體火災防護計畫。 

3. 針對該起駕車衝撞電廠大門事件，當日電廠的保警已依照標

準作業程序執行嚇阻與防衛行動。保二總隊亦對整起事件進

行檢討，並確認現場保警的應對措施符合相關標準作業程序

的規定。 

委員發言紀要： 

1. 針對核三廠火災事件的通報，是否有標準作業程序用以通報

地方民代？通報核安會的時機點為何？ 

2. 請進一步具體說明動火申請作業地點中易燃物盤查的範圍。

動火作業的申請是否有加強管理的措施？ 

3. 事先準備的動火三寶（滅火器、防火布、水）未能即時撲滅

現場初期火勢，顯示現場監火員的警覺性仍需加強。 

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 

1. 此次火災事件發生當天，核三廠對地方政府及民代的通報作

業確實存在不足。後續電廠已檢討並改進通報方式，包括與

屏東縣政府及地方消防局等單位建立即時聯絡群組，並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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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簡訊群組通報地方民代。核三廠近期也進行了火災情境

的通報演練，以提升應變能力。至於通報核安會部分，核三

廠於火勢撲滅時（上午 11 點 35 分）與核安會核安監管中心

聯繫，且廠內運轉經理亦直接通知核安會駐廠視察員。 

2. 關於易燃物的盤查範圍，後續檢討結果指出，仍需依據現場

天候、環境條件及作業方式等因素靈活調整。例如委員先前

建議使用防火保護罩將火星侷限於特定範圍，便是一項有效

的防護措施。至於動火作業的申請，目前原規定可一次涵蓋

多天、多地點及多項動火種類。後續檢討調整為僅能申請單

日、單地點及單種類的動火作業。 

3. 感謝委員的寶貴意見。本公司要求動火作業的監火員必須經

過專業訓練並通過考核，方能擔任此職務。此次火災係因火

星飄散至冷卻水塔內部引燃，而該處從外部難以察覺火勢。

後續將此次經驗納入訓練教材，並要求監火員在作業時應評

估設備內部是否存在塑膠等易燃物，以提升警覺性和防範能

力。 

核安會回應說明紀要： 

    本次核三廠火災事件，立法院對當時的通報與處置程序也表

達了關切。鑒於核電廠進入除役階段，現場動火作業將更加頻繁，

台電公司仍需積極借重外部消防單位的實務經驗與專業建議，持

續檢討消防作業。後續對於台電公司與核電廠的檢討與改進，本

會將持續追蹤。 

九、決議事項： 

(一)針對本次會議各委員提供之諮詢意見，請納入核能電廠運作安全

監督及管制參考。 

(二)對於核能電廠除役作業之火災防護安全，請台電公司落實相關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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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作業管控措施及檢討通報機制，並請核安會嚴格監督其火災防

護計畫執行情形，以確保機組運作安全。 

十、散會：下午 4 時 05 分。 


